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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秦汉时期关中的蚕桑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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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战国秦汉蚕桑业的产业重心集中分布在东方地区。然而在周人耕织成就的基础上，秦人在西北地方的经济

开发，其实也包括蚕桑业。秦地蚕桑业的繁荣，在汉代得到继承。“织女”崇拜的早期表现，即昆明池边的“石婆”雕像，是

有实证意义的文物存在。《氾胜之书》中相关信息，也提示了关中地方蚕桑业发达的历史现象。文物证明又有出土鎏金铜

蚕等。这一发现反映与葬制有关的民间礼俗，也可以理解为蚕桑业关系社会财富积累的体现。有关关中地区蚕桑业生

产规模和生产水准的考察，有益于全面认识当时经济发展的全局，对于丝绸之路史研究，也有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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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iculture in Guan Zhong Area during Zhou,
Qin and Han Dynasties

WANG Zi-j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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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industrial center of sericulture in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Qin and Han Dynasties was

concentrated in the eastern region. However, on the basis of the achievements made by Zhou people in farm-

ing and weaving,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he people in Qin dynasty located in the northwest were actu-

ally involved the sericulture industry. The prosperity of the sericulture industry in Qin dynasty was followed

by Han Dynasty. The early manifestation of the worship "Weaver Girl", that is, the statue of "Shipo" by the

pool in Kunming area, was a cultural relic with positive significance. The relevant information in the Fan

Sheng-Chih Shu also revealed the historical phenomenon of the developed sericulture in Guanzhong. The cul-

tural relics included unearthed gilt copper silkworms and something else. This finding reflected the folk ritu-

als and customs related to the burial rituals, and can be regarded as a reflec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ericulture industry and the accumulation of social wealth. The research on the production scale and pro-

duction level of the sericulture in Guanzhong area help us to fully understand the overall situation of econom-

ic development at that time, and it is also of positive significance to the research on the history of the Silk

R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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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秦汉蚕桑业的产业重心在东方地区的分布比较集中。《史记》卷二《夏本纪》：“济、河维沇州，

……桑土既蚕，于是民得下丘居土。”裴骃《集解》：“孔安国曰：‘大水去，民下丘居平土，就桑蚕。’”①齐地

“桑丘”“啮桑”地名也是证明。刘邦集团功臣周勃“以织蚕薄为生业”②，吴楚地方蚕桑业的发达以致成

为经济主体，亦有其他例证③。《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分划4个基本经济区，关于“山西饶”“山东多”

“江南出”“龙门、碣石北多”的分析，“丝”见于“山东”。而“齐、鲁千亩桑麻”，“此其人皆与千户侯等”。又

说“邹、路”“颇有桑麻之业”，“燕、代”“事蚕”④。没有说到归于“山西”的关中地方。据司马迁说，拥有

“其帛絮细布千钧，文采千匹，榻布皮革千石”者，与有“狐鼦裘千皮，羔羊裘千石，旃席千具”者并列，“此

亦比千乘之家”⑤。虽然“帛絮”“文采”是农耕区经济特色，但是以当时的资源形势、生产条件和价值观

背景看，“山西”地区与“山东”比较，似乎在蚕桑经济方面处于劣势。

然而我们看到，在周人耕织成就的基础上，秦人在西北地方的经济开发，其实也包括蚕桑业。商鞅

变法强调对“织”的政策性奖励。“织女”崇拜的早期表现，即昆明池边的“石婆”雕像，是有实证意义的文

物存在。《氾胜之书》中可见“地桑”“蚕屎”诸信息，也提示了关中地方蚕桑业发达的历史现象。秦地蚕桑

业的繁荣，在汉代得到继承。东方朔言“南山”之下，“有秔稻梨栗桑麻竹箭之饶”⑥。物产资源之优越，

是包括“桑麻”的。文物证明又有石泉出土鎏金铜蚕等。这一发现的理解应当突破数量单一的视觉局

限，看作与葬制有关的民间礼俗的文化反映。考察秦地蚕桑业的生产规模和生产水准，有益于说明当时

总体经济形势和产业布局，对于丝绸之路史认识的深化，也有积极意义。

一、周人的“蚕”“桑”“麻枲丝茧之功”与秦人“子桑”

周人在关中西部的农耕经营，为秦人富国强兵的历史性成功奠定了基础。周人经营的蚕桑业，在其

经济构成中占有重要地位。《诗·豳风·七月》“女执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以及“蚕月条桑，取彼斧斤，

以伐远扬，猗彼女桑”句⑦，说明周人早期经济生产与经济生活中蚕桑业的位置。《汉书》卷二八下《地理

志下》因此说：“其民有先王遗风，好稼穑，务本业，故《豳诗》言农桑衣食之本甚备。”⑧据孙作云的释文：

“姑娘们挎着大深筐，顺着小路／去采桑。”“三月里桑枝要修剪，拏起那斧子／伐远柯，斡起来那嫩枝好

攀摘。”所作“劳动程序表”中，写作“（旧三月）妇女劳动：修理桑枝，养蚕。”⑨有学者高度肯定“自公刘起

至古公亶父，凡10代，都迁居豳地（今陕西旬邑县），并改善农桑”，建设了称作“桑土”“桑野”的“祖国古

①《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第54页。

②《史记》卷五七《绛侯周勃世家》：“勃以织薄曲为生。”司马贞《索隐》：“谓勃本以织蚕薄为生业也。”第2065页。

③《史记》卷六六《伍子胥列传》：“楚平王以其边邑钟离与吴边邑卑梁氏俱蚕，两女子争桑相攻，乃大怒，至于两国举

兵相伐。”第2174页。《史记》卷一四《十二诸侯年表》：“吴卑梁人争桑，伐取我钟离。”第658页。《史记》卷三一《吴太

伯世家》：“楚边邑卑梁氏之处女与吴边邑之女争桑。”第1462页。《史记》卷四〇《楚世家》：“与楚边邑钟离小童争

桑，两家交怒相攻，灭卑梁人。”第1714页。

④《史记》，第3253页，第3270页，第3272页。司马迁还写道：“齐带山海，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綵布帛鱼盐。”

第3265页。“桑”和“綵”，体现了鲜明的生产史信息。而“邹、鲁”亦“颇有桑麻之业”。“沂、泗水以北，宜五谷桑麻六

畜”。第3266页，第3270页。鲁地之蚕桑业，又见于《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裴骃《集解》：“《孔丛子》曰：‘猗

顿，鲁之穷士也。耕则常饥，桑则常寒。’”第3259页。

⑤《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第3274页。

⑥《汉书》卷六五《东方朔传》，中华书局，1962年，第2649页。

⑦［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据原世界书局缩印本1980年10月影印版，第389-390页。

⑧《汉书》，第1642页。

⑨孙作云著：《诗经与周代社会研究》，中华书局，1966年，第187页，第188、1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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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的蚕区”。据说豳地“建有‘公桑’‘蚕室’”，“天子、诸侯的夫人在每年养蚕缫丝之前，还要举行蚕缫的

祀礼，以示提倡，蚕丝生产在当时的重要性可知。”①

《吕氏春秋》成书在东周晚期。《吕氏春秋·上农》可见“古先圣王之所以导其民者，先务于农”的论说，

其中强调“农”的内涵包括“耕织”：“后稷曰：‘所以务耕织者，以为本教也。’是故天子亲率诸侯耕帝籍田，

大夫士皆有功业。是故当时之务，农不见于国，以教民尊地产也。后妃率九嫔蚕于郊，桑于公田。是以

春秋冬夏皆有麻枲丝茧之功，以力妇教也。是故丈夫不织而衣，妇人不耕而食，男女贸功，以长生，此圣

人之制也。故敬时爱日，非老不休，非疾不息，非死不舍。”②这些有关“后稷”“本教”的文字，可以看作周

人立国经济基础的表现。以“耕织”为“本”的理念，对关中地方的经济进步有积极的作用。

宝鸡竹园沟西周墓地出土玉蚕16件，玉蚕形器1件③。丰镐遗址张家坡西周墓地出土玉蚕19件，此

外还有串饰中的仿蚕形部件④。有学者指出，“作为丰京遗址内的张家坡西周墓地，其墓内陪葬大量玉

蚕，足以说明西周统治者对种桑养蚕本业的重视。”⑤或说“歧山、扶风西周奴隶主贵族墓葬中也发现用

众多的玉蚕随葬，足见当时对蚕的珍爱和重视。”⑥考古发掘收获亦见西周墓葬保存的丝织品实物遗迹。

岐山贺家村M107，M113，M123都发现丝织品残迹⑦。这些文物，无疑是周人“蚕桑”经营的确证。

周人的“蚕”“桑”“麻枲丝茧之功”，不可能不为秦人继承。周人相关成就，对秦的经济有开启、推进及

导向性质的意义⑧。有农史学学者指出，“班固总结先秦农家分为两派，其一出自农稷之官，主张播百谷，

劝耕桑，以足民食，称之为后稷学派；其二乃鄙者（平民）所为，企图以君臣并耕而均贫富、齐劳逸、平上下

之序，以神农学派为代表。神农学说盛行于东方诸国”，“后稷学派多行诸秦地，并以此构成秦与六国农学

之差异所在。《吕氏春秋·上农》四篇托始于后稷，说明了周人农学对秦农业的巨大影响。”论者指出，“《后

稷》农书与《吕氏春秋·上农》四篇间的承袭关系是周秦农业的最好见证。”⑨所谓班固对于“农家”的总结，

见于《汉书》卷三〇《艺文志》：“农家者流，盖出于农稷之官。播百谷，劝耕桑，以足衣食，故八政一曰食，二

曰货。孔子曰‘所重民食’，此其所长也。及鄙者为之，以为无所事圣王，欲使君臣并耕，誖上下之序。”⑩出
自“农稷之官”，所谓“多行诸秦地”的“后稷学派”主张“播百谷，劝耕桑，以足衣食”，“桑”与“耕”是并行的。

春秋时期秦国贵族有名“子桑”者，也可以看作反映秦蚕桑史的迹象。秦穆公十二年（前648），秦晋之

间有著名的“汎舟之役”。《史记》卷五《秦本纪》：“晋旱，来请粟。丕豹说缪公勿与，因其饥而伐之。缪公问公

孙支，支曰：‘饥穰更事耳，不可不与。’问百里奚，奚曰：‘夷吾得罪于君，其百姓何罪？’于是用百里奚、公孙支

言，卒与之粟。以船漕车转，自雍相望至绛。”“公孙支”其人，裴骃《集解》：“服虔曰：‘秦大夫公孙子桑。’”

①赵承泽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史·纺织卷》，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9页。今按：在“自公刘起至古公亶父”的时代，

“天子、诸侯”之说不确。

②许维遹撰，梁运华整理：《吕氏春秋集释》，中华书局，2009年，第682、684页。

③卢连成、胡智生：《宝鸡 国墓地》，文物出版社，1988年，上册第89页。

④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张家坡西周墓地》，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第285页。

⑤张维慎、张红娟：《鎏金铜蚕与秦汉关中蚕桑业》，《石河子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6期。

⑥赵承泽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史·纺织卷》，第9页。

⑦赵承泽、李也贞：《关于西周丝织品（岐山和朝阳出土）的初步探讨》，《北京纺织》1979年2期。

⑧王子今：《秦强国扩张的重要政策：“收周余民而有之”》，《人文杂志》2021年4期。

⑨樊志民、李伊波编著：《秦农业史新编》，西北大学出版社，2021年，第39页。

⑩《汉书》，第1743页。

《史记》，第188页。或以为“公孙支”与“子桑”为二人。《史记》卷四三《赵世家》载扁鹊语：“在昔秦缪公尝如此，七

日而寤。寤之日，告公孙支与子舆曰：‘我之帝所甚乐。……’”司马贞《索隐》：“二子，秦大夫公孙支、子桑也。”第

1786页。《史记》卷一〇五《扁鹊仓公列传》司马贞《索隐》则说“公孙支”即“子桑”：“案：二子皆秦大夫。公孙支，子

桑也。子舆未详。”第27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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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卷八七《李斯列传》载《谏逐客书》：“昔缪公求士，西取由余于戎，东得百里奚于宛，迎蹇叔于宋，来

丕豹、公孙支于晋。此五子者，不产于秦，而缪公用之，并国二十，遂霸西戎。”司马贞《索隐》：“丕豹自晋

奔秦，《左氏传》有明文。公孙支，所谓子桑也，是秦大夫，而云自晋来，亦未见所出。”张守节《正义》：“《括

地志》云：‘公孙支，岐州人，游晋，后归秦。’”①可知有“公孙支”即“公孙子桑”原本是秦人的说法。名字

“子桑”，对于考察秦蚕桑业可以提供参考。凤翔秦景公墓中出土纺织品“既有丝织物，又有麻织物”，“除

了墓主人的衣着、陪葬品外，还有主椁室内壁上的围帐等。”“在椁室东南角侧室内，还发现了一件长约

10厘米、宽约15厘米的深灰色丝织品，经专家鉴定，可能是丝织品绢”，“质地细薄，工艺水平很高”②。
《史记》卷二七《天官书》写道：“小三星隅置，曰觜觿，为虎首，主葆旅事。”裴骃《集解》：“如淳曰：‘关

中俗谓桑榆孽生为葆。’”③所谓“关中”地方“俗”语有关“桑”的表现，是值得注意的历史文化信息。另

外，宝鸡福临堡东周墓葬M1出土玉蚕1件④。这一发现，或许与秦文化在关中西部的发展有关。

二、商君之法“农桑为本”与《吕氏春秋》“蚕事”“丝”“功”

我们可以从商君之法和《吕氏春秋》的内容察知秦蚕桑史的发展轨迹。

《史记》卷六八《商君列传》列说商鞅变法之新法内容，包括：“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

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司马贞《索隐》：“末谓工商也。盖农桑为本，故上云‘本业耕织’也。怠

者，懈也。《周礼》谓之‘疲民’。以言懈怠不事事之人而贫者，则纠举而收录其妻子，没为官奴婢，盖其法

特重于古也。”⑤可知商鞅变法坚持“农桑为本”“本业耕织”的原则，“桑”“织”地位至为重要。

《史记》卷七九《范雎蔡泽列传》记述范雎为报王稽之恩，提示秦昭襄王：“非王稽之忠，莫能内臣于函

谷关；非大王之贤圣，莫能贵臣。今臣官至于相，爵在列侯，王稽之官尚止于谒者，非其内臣之意也。”于

是，“昭王召王稽，拜为河东守，三岁不上计。”所谓“三岁不上计”，应当是对王稽行政能力的肯定。裴骃

《集解》：“司马彪曰：‘凡郡掌治民，进贤，劝功，决讼，检奸。常以春行所至县，劝民农桑，振救乏绝。秋冬

遣无害吏案讯问诸囚，平其罪法，论课殿最。岁尽遣吏上计。’”⑥如果后世所论“上计”的内容和程式与

很可能由商鞅确定的秦国“上计”制度类似，则可推知秦制“上计”应当有“劝民农桑”的要求。“桑”，是行

政考核“论课殿最”的主题之一。

从《商君书》的内容看，可见“织”与“耕”并说文例，看来商鞅设定的政策，“耕”“织”受到同样的重

视。《商君书·画策》：“神农之世，男耕而食，妇织而衣，刑政不用而治，甲兵不起而王。”“妇织而衣”，是保

障基本生活条件的主要生产形式。《商君书》同篇又说：“所谓富者，入多而出寡。衣食有制，饮食有节，则

出寡矣。女事尽于内，男事尽于外，则入多矣。”“出寡”“入多”，是实现社会物资富足的基本路径。所谓

“女事尽于内，男事尽于外，则入多矣”，是说“衣食”两个方面的消费需求可以因“女事”“男事”的共同经

营得到满足。“女事尽于内”，就是“妇织而衣”。也就是“农桑为本”“劝民农桑”的“桑”。对于“神农”时

“男耕而食，妇织而衣”，高亨的译文是“神农时代，男人耕田，大家吃饭；女人织布，大家穿衣”⑦。
《吕氏春秋》成书于秦地。其中有关蚕桑业经营的内容，应当是这一空间范围生产方式的反映。《吕

①《史记》，第2542页。

②宝鸡先秦陵园博物馆编：《雍城秦宫一号大墓》，作家出版社，2007年，第68页。

③《史记》，第1306、1307页。

④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宝鸡发掘队：《陕西宝鸡福临堡东周墓葬发掘记》，《考古》1963年10期。

⑤《史记》，第2230、2231页。

⑥《史记》，第2415页。

⑦高亨注译：《商君书注译》，中华书局，1974年，第136、137、1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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氏春秋·季春纪》有涉及“蚕事”和“丝”“功”相关礼俗制度的专门记述：“是月也，命野虞无伐桑柘。鸣鸠

拂其羽，戴任降于桑。具栚曲 筐，后妃斋戒，亲东乡躬桑，禁妇女无观。省妇使，劝蚕事，蚕事既登，分

茧称丝效功，以共郊庙之服，无有敢堕。”关于“命野虞无伐桑柘”，高诱注：“野虞，主材官。桑与柘皆可以

养蚕，故命其官使禁民不得斫伐。”所谓“具栚曲筥筐”，高诱解释说：“栚读曰朕。栚，持也，三辅谓之栚，

关东谓之 。曲，薄也。青、徐谓之曲。员底曰 ，方底曰筐，皆受桑器也。是月立夏，蚕生，故敕具

也。”说到对于“蚕事”器具的准备。对于“后妃斋戒，亲东乡躬桑”，高诱注写道：“王者亲耕，故后妃亲桑

也，以为天下先，劝众民也。”所谓“禁妇女无观”，高诱注：“观，游。”指出在一定季节全面动员女性劳动力

参与桑蚕业生产的情形。所谓“省妇使，劝蚕事”，高诱注，“省其他使，劝其趋蚕事。”也强调了积聚生产

力以致力桑蚕业劳作的要求。对于“蚕事既登”，高诱解释：“登，成也。”而所谓“分茧称丝效功”，高诱注：

“效，致也。丝多为上功。”①指出了社会与政府共同的经济导向。其中所见“三辅谓之栚，关东谓之 ”，

说明可能多有秦人参与撰著的《吕氏春秋》的相关内容，确实是以与“关东”地区有别的关中地方的生产

实际为背景的。

又《吕氏春秋·季春纪》写道：“是月也，天子乃荐鞠衣于先帝。”高诱注：“（《周礼》）《内司服章》王后之

六服有菊衣，衣黄如菊花，故谓之菊衣。春王东方，色皆尚青，此云‘荐菊衣’，诱未达也。”②而清人俞樾

说：“（《礼记》）《月令篇》：‘天子乃荐鞠衣于先帝。’郑注曰：‘为将蚕，求福祥之助也。鞠衣，黄桑之服。先

帝，太皞之属。’”“高氏虽引《内司服》文，但以明鞠衣之为黄色，而又未达季春‘荐鞠衣’之理，可知为蚕祈

福乃郑君臆见。汉时学者未有此说。”③然而郑玄“荐菊衣”“为将蚕，求福祥之助也”之说，对于理解《吕

氏春秋》记述的蚕桑业政策，或许仍是有一定参考意义的。

三、秦政论以“蚕食”为喻

秦蚕桑史的另一迹象，是史籍所见有关秦进取与兼并的政论往往以“蚕食”作比喻。

东周时期，秦于西北方向崛起，逐渐向东发展，最终击灭六国，实现统一。《史记》多使用“蚕食”一语，

以说明秦军事扩张的形势。“蚕食”在“二十四史”中唯《史记》出现最为频繁。我们看到，东方人对于秦向

东进取的态势，习惯以“蚕食”形容。《史记》卷四三《赵世家》记载，赵人商议对秦战略，平阳君赵豹说：“夫

秦蚕食韩氏地，中绝不令相通，……”张守节《正义》：“秦蚕食韩氏，国中断不通。”赵豹评价秦强势国力，

又有“且夫秦以牛田之水通粮蚕食，上乘倍战者，裂上国之地，其政行，不可与为难，……”的说法，也使用

“蚕食”语。怎样理解所谓“蚕食”，张守节《正义》的解说是：“蚕食桑叶，渐进必尽也。”④以“蚕食”形容

军势，体现出对“蚕”生性的细致观察，是以对蚕桑业经营的经验为知识基础的。战国时政论家言秦国

的扩张，多使用“蚕食”一语的情形，例证颇多。《史记》卷六九《苏秦列传》载苏秦对赵王言“大王与秦”

的国力对比与战略宜忌，也说到秦对“韩、魏”的“蚕食”：“韩、魏，赵之南蔽也。秦之攻韩、魏也，无有名

山大川之限，稍蚕食之，傅国都而止。韩、魏不能支秦，必入臣于秦。秦无韩、魏之规，则祸必中于赵

矣。”⑤秦军“蚕食”魏国的说法，又见于《史记》卷七七《魏公子列传》：“（秦）使蒙骜攻魏，拔二十城，初置

东郡。其后秦稍蚕食魏，十八岁而虏魏王，屠大梁。”⑥《史记》卷八六《刺客列传》说燕太子丹指使荆轲

刺秦王的动机，在于秦扩张军势之猛烈：“……秦日出兵山东以伐齐、楚、三晋，稍蚕食诸侯，且至于燕，燕

①许维遹撰，梁运华整理：《吕氏春秋集释》，中华书局，2009年，第62-63页。

②许维遹撰，梁运华整理：《吕氏春秋集释》，第59页。

③［清］俞樾著，魏庆彤整理：《茶香室经说》，凤凰出版社，2021年，第253-254页。

④《史记》，第1825页。

⑤《史记》，第2247页。

⑥《史记》，第23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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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臣皆恐祸之至。”①

有些东方人在与秦人对话时进行政治形势分析，也直接使用“蚕食”一语。可见秦人对“蚕食”应当

有所理解。《史记》卷七二《穰侯列传》载“大夫须贾说穰侯”语，说到“魏之长吏谓魏王”：“秦，贪戾之国也，

而毋亲。蚕食魏氏，又尽晋国，战胜暴子，割八县，地未毕入，兵复出矣。夫秦何厌之有哉！”其中“蚕食魏

氏，又尽晋国”，司马贞《索隐》的解释是：“河东、河西、河内并是魏地，即故晋国。今言秦蚕食魏氏，尽晋

国之地也。”②“须贾说穰侯”言及秦“蚕食魏氏”，长期生活于秦的魏冉当然是能够理解“蚕食”的意思的。

秦国权力集团成员在政议文字中，自己也说“蚕食”。如《史记》卷八七《李斯列传》载李斯《谏逐客

书》：“昭王得范雎，废穰侯，逐华阳，彊公室，杜私门，蚕食诸侯，使秦成帝业。”关于“蚕食”，司马贞《索

隐》：“高诱注《淮南子》云：‘蚕食，尽无余也。’”③所谓“蚕食”，一言其逐步而进，一言其必“尽无余”，也就

是前引《史记》卷四三《赵世家》张守节《正义》所谓“渐进必尽”。

《史记》卷一六《秦楚之际月表》记述：“秦起襄公，章于文、缪，献、孝之后，稍以蚕食六国，百有余载，

至始皇乃能并冠带之伦。”④所谓“稍以蚕食六国”，指出了秦向东进取的军事趋势。《史记》卷六《秦始皇

本纪》以“太史公曰”的语式回顾秦史，也说道：“自缪公以来，稍蚕食诸侯，竟成始皇。”司马贞《索隐》：“言

其兵蚕食天下，……”⑤也就是说，秦统一的历史进程的发生，是秦国力强盛条件下逐步东进形成的态势

所导致的。这些都是司马迁的历史书写，与蚕桑业得到优越发展条件的“山东”地方的人士无关。司马

迁在《史记》卷一三〇《太史公自序》中关于《历书》的写作，有这样的说明：“律居阴而治阳，历居阳而治

阴，律历更相治，间不容翲忽。”关于“翲忽”，司马贞《索隐》：“案：忽者，总文之微也。翲者，轻也。言律历

穷阴阳之妙，其间不容丝忽也。言‘翲’，恐衍字耳。”张守节《正义》：“翲，……字当作‘秒’。秒，禾芒表

也。忽，一蚕口出丝也。言律历相治之间，不容比微细之物也。”⑥有关“蚕口出丝”的知识，应用于“律

历”学说的论述中。“蚕”“丝”出现于史家自然的思想路径和自然的文字言说，也可以反映蚕桑业生产知

识在当时社会的广泛普及⑦。对“一蚕口出丝”即“微细之物”，司马迁以为常识。这位伟大的史学家出

身秦地，童年有“耕牧于河山之阳”的劳动生活经历⑧。他对于蚕桑生产，应当是熟悉的。司马迁使用

“蚕食”一语，还有采用《秦记》文字的可能。

关于秦与北方“戎翟”的关系，《史记》卷一一〇《匈奴列传》说：“赵有代、句注之北，魏有河西、上郡，

以与戎界边。其后义渠之戎筑城郭以自守，而秦稍蚕食，至于惠王，遂拔义渠二十五城。”⑨秦战胜义渠

的记录，又见于《史记》卷五《秦本纪》：“伐取义渠二十五城。”⑩这些记述所据很可能来自《秦记》。我们

有理由推知，秦人出于对蚕桑业生产的熟知，所以经常习用“蚕食”一语以形容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

①《史记》，第2528页。

②《史记》，第2326页。

③《史记》，第2542、2543页。

④《史记》，第759页。

⑤《史记》，第276、277页。

⑥《史记》，第3305-3306页。

⑦王子今：《太史公笔下的“蚕”》，《月读》2020年2期。

⑧王子今：《童年司马迁的“耕牧”生活》，《人民日报》2018年6月27日22版。

⑨《史记》，第2885页。

⑩《史记》，第207页。

《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说，李斯建议秦始皇焚书，“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第255页。司马迁《史记》对《秦

记》多有沿承。金德建：《〈秦记〉考征》，《司马迁所见书考》，上海人民出版社1963年2月版。参看王子今：《〈秦记〉

考识》，《史学史研究》1997年1期；《〈史记〉和〈秦记〉的关系》，《月读》2020年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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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乌氏倮”的“奇缯物”贸易

秦始皇时代得到高等级表彰的乌氏倮从事丝绸交易的事迹，也是考察秦蚕桑史应当注意的历史文

化现象之一。《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记述了西北富商乌氏倮的经济行为：“乌氏倮畜牧，及众，斥卖，

求奇缯物，间献遗戎王。戎王什倍其偿，与之畜，畜至用谷量马牛。秦始皇帝令倮比封君，以时与列臣朝

请。”司马迁还写道：“夫倮鄙人牧长”，然而能够“礼抗万乘，名显天下”，就是因为富有的缘故①。
乌氏倮的故事对于认识秦经济史，具有典型意义。其情节亦有益于理解秦的商业政策②。对于乌

氏倮经营方式和经营内容的分析，还应当注意到与丝绸贸易的关联。乌氏倮以“畜牧”实现早期财富积

累，“斥卖，求奇缯物”。司马贞《索隐》：“谓斥物卖之以求奇物也。”然后与“戎王”交换，“戎王什倍其偿，

与之畜，畜至用谷量马牛。”③于是获得更多的畜牧业资源。这种以“奇缯物”交换“马牛”的贸易形式，正

是丝绸之路通常的经济交往情形。有的学者认为这就是“正史记载最早丝路贸易”④，是有道理的。

如果思考乌氏倮“求奇缯物”的货源方向，自然首先应当注意秦关中地方的丝绸产品。

五、《氾胜之书》“卫尉”“蚕法”和“蚕矢”利用

《艺文类聚》卷八五引《氾胜之书》：“神农之教，虽有石城汤池，带甲百万，而无粟者，弗能守也。夫谷

帛实天下之命。卫尉前上蚕法，今上农事。人所忽略，卫尉勤之，可谓忠国忧民之至。”⑤《太平御览》卷

八二二引《氾胜之书》：“卫尉前上蚕法，今上农法。民事人所忽略，卫尉懃之，可谓忠国忧民之至。”⑥关
于“前上蚕法，今上农事”或说“前上蚕法，今上农法”的“卫尉”，万国鼎指出：“这里所说的卫尉，是指某一

个做卫尉的人，但不知指的是何人。”⑦

这段文字，是可以说明以关中为政治中心的西汉王朝，是同时重视“谷帛”即“农”“蚕”的经济意义的。

农史学家万国鼎写道：“（氾胜之）汉成帝时做议郎，曾经在今陕西省关中平原地区指导农业，获得丰

收。”“氾氏所以能够在两千年前写出这样辉煌的著作，不是偶然的。他曾负责在关中平原教导农业，因

此有机会取得实地的体会与心得。”⑧因此可以说，氾胜之给予“忠国忧民之至”表扬的“卫尉”所上“蚕

法”，也与在“关中平原地区指导农业”，“在关中平原教导农业”有一定关系。也就是说，“卫尉”所上“蚕

法”应当是以“关中平原”蚕业经营的实践经验为基础的。

关于“桑”的种植和管理，《艺文类聚》卷八八引《氾胜之书》有具体的技术说明：“五种桑，因取椹著水

中濯洗，取子阴干之。治肥田十亩荒久不耕者，先好耕治之。黍椹子各三升，合种之。黍桑俱生，鉏之。

桑令疏条适。黍熟获之，放火烧之，当逆风起火。桑至春生，一亩食三簿蚕。”万国鼎辑释《氾胜之书》

“辑自《要术》卷五种桑柘第四十五”的文字更为完整：“种桑法，五月取椹著水中，即以手溃之，以水濯洗，

①《史记》，第3260页。

②王子今：《秦“抑商”辨疑：从商君时代到始皇帝时代》，《中国史研究》2016年3期；《秦“抑商”“重商”辨——兼说始

皇帝时代乌氏倮、巴寡妇清“名显天下”》，《秦始皇帝陵博物院2016》，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

③《史记》，第3260页。

④晋文：《官商乌氏倮与正史记载最早丝路贸易》，《光明日报》2017年3月27日14版“史学”。

⑤［唐］欧阳询撰，汪绍楹校：《艺文类聚》，上海古籍出版社，1965年，第1453页。

⑥［宋］李昉等撰：《太平御览》，中华书局用上海涵芬楼影印宋本1960年2月复制重印版，第3661页。

⑦万国鼎辑释：《氾胜之书辑释》一八《杂项》，农业出版社，1980年，第170页。

⑧万国鼎：《氾胜之书辑释序》，万国鼎辑释：《氾胜之书辑释》，第1页，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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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子阴干。治肥田十亩，荒田久不耕者尤善，好耕治之。每亩以黍、椹子各三升合种之。黍、桑当俱生，

锄之。桑令稀疏调适。黍熟获之。桑生正与黍高平，因以利鎌摩地刈之，曝令燥；后有风调，放火烧之，

当逆风起火。桑至春生，一亩食三箔蚕。”这段文字置于“桑”题下，辑释者又有注文、译文和相关“讨

论”①。有关“黍、椹子”“合种”，“黍、桑当俱生”，“黍熟获之”，而“桑至春生”的记述，应当是关中蚕桑业

生产经验的总结。

《氾胜之书》还有在农耕经营中利用“蚕矢”的文字：“薄田不能粪者，以原蚕矢杂禾杂种之，则禾不

虫。”“又马骨剉一石，以水三石，煮之三沸；漉去滓，以汁渍附子五枚；三四日，去附子，以汁和蚕矢羊矢各

等分，挠令洞洞如稠粥。先种二十日时，以溲种如麦饭状。常天旱燥时溲之，立干；薄布数挠，令易干。

明日复溲。天阴雨则勿溲。六七溲而止。辄曝谨藏，勿令复湿。至可种时，以余汁溲而种之。则禾不蝗

虫。”第一段文字说使用“原蚕矢”，第二段文字说使用“蚕矢”。万国鼎说，所谓“原蚕矢”，“可能是指原来

的蚕矢粒子。”②处理种子，用以防止虫害使用的“蚕矢”，在当时已有一定的需求。《氾胜之书》的相关记

载，可以说明这个问题。

六、皇后“亲桑”“礼仪”及苏武“能网纺缴”故事

《史记》卷一〇《孝文本纪》记载：“（二年）正月，上曰：‘农，天下之本，其开籍田，朕亲率耕，以给宗庙

粢盛。’”对于汉文帝诏所说“籍田”，裴骃《集解》：“应劭曰：‘古者天子耕籍田千亩，为天下先。籍者，帝王

典籍之常。’韦昭曰：‘籍，借也。借民力以治之，以奉宗庙，且以劝率天下，使务农也。’”又引瓒曰：“景帝

诏曰‘朕亲耕，后亲桑，为天下先’。本以躬亲为义，不得以假借为称也。籍，蹈籍也。”③《汉书》卷四《文

帝纪》：“十三年春二月甲寅，诏曰：‘朕亲率天下农耕以供粢盛，皇后亲桑以奉祭服，其具礼仪。’”④可知

“皇后亲桑”已经确定为“礼仪”制度。瓒曰引汉景帝诏“朕亲耕，后亲桑，为天下先”，见于《汉书》卷五《景

帝纪》所载二年（前 155）夏四月，诏曰：“朕亲耕，后亲桑，以奉宗庙粢盛祭服，为天下先。”⑤所谓“皇后亲

桑”“后亲桑”，以为天下榜样，当然是以长安地方可以“亲桑”的基本条件为背景的。

《续汉书·礼仪志上》“先蚕”条刘昭注补引《汉旧仪》说到“皇后亲蚕”的具体形式：“春桑生而皇后亲

桑于菀中。蚕室养蚕千薄以上。祠以中牢羊豕，祭蚕神曰菀寙妇人、寓氏公主，凡二神。群臣妾从桑还，

献于茧观，皆赐从桑者丝。皇后自行。凡蚕丝絮，织室以作祭服。祭服者，冕服也。天地宗庙群神五时

之服。其皇帝得以作缕缝衣，皇后得以作巾絮而已。置蚕官令、丞，诸天下官下法皆诣蚕室，与妇人从

事，故旧有东西织室作治。”⑥所说“皇后亲桑于菀中”及“蚕室养蚕千薄以上”，而“蚕官”“织室”制度，也

涉及皇家“蚕桑”事，并非单纯的表演，其生产具有一定的规模。

苏武被匈奴拘禁，困于北海，其事迹有特别的情节可以说明长安附近地方织作技术的普及。《汉书》

卷五四《苏武传》记载：“武既至海上，廪食不至，掘野鼠去草实而食之。杖汉节牧羊，卧起操持，节旄尽

落。积五六年，单于弟于靬王弋射海上。武能网纺缴，檠弓弩，于靬王爱之，给其衣食。”关于“网纺缴，檠

弓弩”，颜师古注：“缴，生丝缕也，可以弋射。檠谓辅正弓弩也。”⑦苏武所具备维持基本生存条件的能力

①［唐］欧阳询撰，汪绍楹校：《艺文类聚》，第1522页。万国鼎据《齐民要术》卷五辑录了更完整的文字，置于“桑”题

下，并有“说明”。《氾胜之书辑释》，第166-168页。

②万国鼎辑释：《氾胜之书辑释》三《溲种法》，第47-48页。

③《史记》，第423页。

④《汉书》，第125页。

⑤《汉书》，第151页。

⑥《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年，第3110页。

⑦《汉书》，第24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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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中，“网纺缴”的技术，是与纺绩织作生产相关的。苏武，“杜陵人也。”①家乡在长安诸陵文化重心地

区。这里的上层社会人士竟然能够有“网纺缴”的技能，是令人惊异的。可以引为参考的类似史例，又有

《汉书》卷五九《张安世传》：“夫人自纺绩，家童七百人，皆有手技作事，内治产业，累积纤微，是以能殖其

货，富于大将军光。”②《西京杂记》卷一“霍显为淳于衍起第赠金”条写道：“霍光妻遗淳于衍蒲桃锦二十

四匹，散花绫二十五匹。绫出钜鹿陈宝光家，宝光妻传其法，霍显召入其第，使作之。机用一百二十镊。

六十日成一匹，匹直万钱。”③认识当时贵族家中织作生产的情形，这一记载或可参考。

如果据前引《吕氏春秋》高诱注“三辅谓之栚，关东谓之 ”，可以形成“三辅”与“关东”有对应关系

的理解，即在某种语境中，“三辅”亦可以大体归入“关西”“山西”地方，则《艺文类聚》卷八五引《范子计

然》所谓“白素出三辅”④，能够说明以关中为重心的这一经济地带是“白素”的重要产区。《太平御览》卷

八一四引《范子计然》写作：“白素出三辅，疋八百。”⑤

七、汉昆明池“织女石”

《史记》卷三〇《平准书》记载，汉武帝“作昆明池”，“大修昆明池，列观环之。”司马贞《索隐》：“昆明

池有豫章馆。豫章，地名，以言将出军于豫章也。”⑥《文选》卷一班固《西都赋》：“大辂鸣銮，容于徘徊，

集乎豫章之宇，临乎昆明之池。左牵牛而右织女，似云汉之无涯。”李善注：“《三辅黄图》曰：上林有豫

章观。《汉书》曰：武帝发讁吏穿昆明池。《汉宫阙疏》曰：昆明池有二石人，牵牛、织女象。”⑦《后汉书》卷

四〇上《班固传》载录班固《两都赋》言“汉之西都”，说到“大辂鸣鸾，容于裴回，集乎豫章之宇，临乎昆

明之池，左牵牛而右织女，似云汉之无崖”，李贤注：“《汉宫阁疏》曰：‘昆明池有二石人，牵牛、织女之象

也。’”⑧《文选》卷二张衡《西京赋》写道：“迺有昆明灵沼，黑水玄阯，周以金堤，树以柳杞。豫章珍馆，揭

焉中峙，牵牛立其左，织女处其右。”薛综注：“小渚曰阯。金堤谓以石为边隒而多种杞柳之木。”李善

注：“《汉书》曰：武帝穿昆明池。黑水玄沚，谓昆明灵沼之水沚也。水色黑，故曰玄阯也。金堤，言坚

也。”“《汉宫殿疏》曰：昆明池有二石人，牵牛、织女象。”张铣注：“立牵牛、织女之象于池之东西，以象天

河。”⑨“牵牛、织女之象”的直接象征意义是“天河”“云汉”，然而又是民间劳动男女形象的表现。《汉宫

阙疏》《汉宫阁疏》《汉宫殿疏》，史源皆一。宋敏求《长安志》卷一二《县二·长安》有“石父庙”条和“石婆

神庙”条：“石父庙。石婆神庙。并在县西南三十五里昆明池右。张衡《西京赋》曰：‘昆明灵池，黑水玄

沚，牵牛立其左，织女处其右。’注云：立牵牛、织女于池之东西，以象天河。今石人宛在，疑后人名石父、

①《汉书》卷五四《苏武传》，第2459页。

②《汉书》，第2652页。有学者写道：“除官营纺织业外，也有私人经营的作坊，及地主豪富人家经营的规模较大的丝

织作坊。”“据《汉书·张汤传》载，汉武帝时，豪富张安世经营的作坊，有七百人从事生产，他的妻子也参加纺绩。”吕

淑生、田自秉：《中国染织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69页。今按：张安世汉武帝时任光禄大夫，昭帝时为右

将军光禄勋，封富平侯，后为车骑将军。言“汉武帝时”，不确。《张安世传》只说“夫人自纺绩”，而“家童七百人，皆

有手技作事”，其“产业”未必“纺织作坊”。

③［汉］刘向撰，向新阳、刘克任校注：《西京杂记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30页。

④［唐］欧阳询撰，汪绍楹校：《艺文类聚》，第1456页。

⑤［宋］李昉等撰：《太平御览》，第3618页。

⑥《史记》，第1428、1436页。

⑦［梁］萧统编，［唐］李善、吕延济、刘良、张铣、吕向、李周翰注：《六臣注文选》，中华书局，1987年，第33页。

⑧《后汉书》，第1335、1348、1350页。

⑨［梁］萧统编，［唐］李善、吕延济、刘良、张铣、吕向、李周翰注：《六臣注文选》，第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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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婆云。”①《类编长安志》卷七《古迹》“织女石”条：“新说曰：‘汉昆明池，今为陆地。有织女石，身长丈

余，土埋至膝，竖发，戟手怒目。土人屋而祭之。号为石婆神庙。’”又引唐童翰卿题诗曰：“一片昆明石，

千秋织女名。见人虚脉脉，依水更盈盈。苔作轻衣色，波为促杼声。岸云连鬓湿，沙月对眉生。有脸莲

同笑，无心鸟不惊。还如明镜里，形影两分明。”②《唐诗纪事》卷五六《童翰卿》：“《省试昆明池织女石》

云：‘一片昆明石，千秋织女名。向风长脉脉，依水更盈盈。有脸莲同笑，无心鸟不惊。岸云连鬓湿，沙月

对眉生。苔作轻裙色，波为促杼声。还如明镜里，形影两分明。’”③《文苑英华》卷一六一童翰卿《织女

石》与《类编长安志》引文同。同书卷一八三《昆明池石织女》作者题“童翰卿，又云司马复”。诗句略有不

同：“一片昆池石，千秋织女名。象星何皎皎，依水更盈盈。苔作轻裾色，波为促杼声。岸云连鬓湿，沙月

对眉生。有脸莲同笑，无心鸟不惊。还如朝镜里，形影两分明。”④咏唱汉昆明池“织女石”或说“石织女”

诗句的传诵，文辞焕然，记录了有关汉代关中织作业的历史记忆。所谓“千秋织女名”，可以读作一种生

产形式的纪念。

陕西西安长安区汉昆明池遗址东北发现汉代牛郎石刻，西北发现汉代织女石刻。⑤据《中国文物地

图集·陕西分册》中《陕西省文物单位简介·西安市·长安县》的介绍，“织女石刻”的位置和形制：

A57-2 牛郎织女石刻（织女）［斗门乡斗门镇村东北1公里（棉绒厂）·西汉·省文物保护单

位］ 俗称“石婆”，火成岩质，圆雕跽坐像，通高2.30米，宽0.90米。像发辫后垂，面庞丰腴，口鼻

稍残，有后人补刻痕迹；着右衽交襟长衣，双手环垂腹前。刀法简洁，造型古朴。（见《考古通讯》

1957年2期）⑥

所谓“见《考古通讯》1957年2期”，指俞伟超《应当慎重引用古代文献》一文。俞伟超指出：“《西安附近所

见的西汉石雕艺术》一文（刊《文物资料丛刊》1955年第11期第3页）中曾介绍了西安西南郊斗门镇附近

的一对西汉石雕，并判断它即是汉代昆明池侧的牵牛、织女像。但作者把牵牛、织女弄颠倒了，而且引文

中有很多错乱。”⑦

汉昆明池“牛郎织女石刻”是较早的七夕神话初源的明确遗存⑧。而“织女”形象是有明朗的象征

意义的，这是民间劳动妇女在神界的形象映射。民间张骞传说，也有与天界“织女”相见的情节。《博物

志》卷一〇《杂说下》：“旧说云天河与海通。近世有人居海渚者，年年八月有浮槎去来，不失期。人有

奇志，立飞阁于查上，多赍粮，乘槎而去。十余日中，犹观星月日辰，自后芒芒忽忽，亦不觉昼夜。去十

余日，奄至一处，有城郭状，屋舍甚严，遥望宫中多织妇。见一丈夫牵牛，渚次饮之。牵牛人乃惊问曰：

‘何由至此？’此人具说来意，并问此是何处。答曰：‘君还至蜀郡，访严君平，则知之。’竟不上岸，因还

如期。后至蜀，问君平，曰：‘某年月日，有客星犯牵牛宿。’计年月，正是此人到天河时也。”⑨《太平御

览》卷八引唐宋之问《明河篇》：“明河可望不可亲，愿得乘槎一问津。更将织女支机石，还访成都卖卜

①［宋］宋敏求撰，辛德勇、郎洁点校：《长安志》，三秦出版社，2013年，第395页。

②［元］骆天骧撰，黄永年点校：《类编长安志》，中华书局，1990年，第239页。

③［宋］计有功撰：《唐诗纪事》，《四部丛刊》景明嘉靖本，第460页。

④［宋］李昉等编：《文苑英华》，中华书局，1966年，第770、899页。

⑤张在明主编：《中国文物地图集·陕西分册》，《长安县文物图》，西安地图出版社，1998年，上册第150-151页。

⑥张在明主编：《中国文物地图集·陕西分册》，《陕西省文物单位简介·西安市·长安县》，下册第101页。

⑦俞伟超：《应当慎重引用古代文献》，《考古通讯》1957年2期。

⑧刘学智、李路兵：《七夕文化源流考论》，《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6期；徐卫民、裴蓓：《西汉

昆明池的前世今生》，《秦汉研究2020》，西北大学出版社，2020年；郑淙文：《七夕传说的发展演变与斗门石婆庙节

俗》。《镇江高专学报》2021年4期。

⑨［晋］张华著，唐子恒点校：《博物志》，凤凰出版社，2017年，第1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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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①又《文苑英华》卷一七三载录唐苏頲《七夕》诗：“灵媛乘秋发，仙装警夜催。月光窥欲渡，河色辨应

来。机石天文写，针楼御赏开。窃观栖鸟至，疑向鹊桥迴。”②说“织女”故事，也言及“机石”。后来“织女

支机石”故事又与张骞事迹相联系。《太平御览》卷五一引《荆楚岁时记》：“张骞寻河源，得一石，示东方

朔。朔曰：此石是天上织女支机石，何至于此？”③“浮槎”事与张骞相关联，并涉及“织女”传说的神话学

流变，宋人王观国《学林》卷四“牛女”条有所讨论：“观国窃见古今文士多用张骞乘槎牛女相会事，然《博

物志》初不言张骞，按《汉书·张骞传》及《史记·大宛列传》，怪诞不足信皆言张骞使月氏，穷河源，通西北

国，而不言乘槎事。杜子美《夔府咏怀》诗曰：‘途中非阮籍，槎上似张骞。’又《秋兴》诗曰：‘奉使虚随八月

槎。’如此类前贤多用之，恐非实事。有世传织女嫁牵牛，渡河相会。观国按：《史记》《汉》《晋·天文书》，

河鼓星随织女星、牵牛星之间，世俗因傅会为渡河之说，渫渎上象，无所根据。惟《淮南子》云，乌鹊填河

成桥而渡织女，其说怪诞不足信。杜子美《牵牛织女》诗云：‘牵牛出河西，织女处其东。万古永相望，七

夕谁见同。神光意难候，此事终朦胧。’观子美诗意，不取世俗之说也。七夕乞巧，见于周处《风土记》，后

人编类杂书，如同《荆楚岁时记》之类，咸分门录之，初无稽考，其不足信者多矣。”④古来神话传说都有

“朦胧”气象，所谓“渫渎上象，无所根据”，“怪诞不足信”，都是过于严厉的批评。而汉昆明池“织女石刻”

是可以“稽考”的文物，却能够肯定。体现“织女”传说民间流播的这一遗存对于了解关中蚕桑业的实况，

是有参考意义的。

八、汉代陵墓随葬“金蚕”

上文说到宝鸡竹园沟墓地和丰镐张家坡遗址出土的玉蚕。陕西其他地方出土的汉代鎏金铜蚕，也

是蚕桑业繁荣的文物证明。

《史记》卷三二《齐太公世家》有关于齐桓公丧葬事的记述。张守节《正义》引《括地志》说到齐桓公墓

在晋永嘉年间被盗掘的情形：“齐桓公墓在临菑县南二十一里牛山上，亦名鼎足山，一名牛首岗，一所二

坟。晋永嘉末，人发之，初得版，次得水银池，有气不得入，经数日，乃牵犬入中，得金蚕数十薄，珠襦、玉

匣、缯綵、军器不可胜数。又以人殉葬，骸骨狼藉也。”所说“金蚕数十薄”的“薄”，应当就是刘邦发起反秦

起义的主要战友周勃所编织的“薄曲”。《史记》卷五七《绛侯周勃世家》说，名将周勃原本“以织薄曲为

生”。司马贞《索隐》：“谓勃本以织蚕薄为生业也。韦昭云‘北方谓薄为曲’。许慎注《淮南》云‘曲，苇薄

也’。”⑤齐桓公墓被盗的故事，说明王公厚葬，除“珠襦”“缯采”等豪贵衣饰及精美织料随葬而外，还以数

十张承载金蚕的竹席或苇席入葬，以示丝绸生产能力随入地下，使得墓主享用华衣的欲望可以永远得到

满足。《太平御览》卷一九一引《郡国志》：“始皇陵有银蚕金雁，以多奇物，故俗云‘秦王地市’。”《太平御

览》卷四四引《三辅故事》：“始皇葬骊山，……以明珠为日月，鱼膏为脂烛，金银为凫雁，金蚕三十箱。”⑥

“金蚕三十箱”，《长安志》卷一五《临潼》“秦始皇陵”条引作“金蚕三十箔”⑦。应以“箔”为是。《汉书》卷三

六《刘向传》已见秦始皇陵“黄金为凫雁”⑧。秦始皇陵有“金雁”及“黄金为凫雁”“金银为凫雁”之说，通

①［宋］李昉等撰：《太平御览》，中华书局用上海涵芬楼影印宋本1960年2月复制重印版，第42页。

②［宋］李昉等编：《文苑英华》，第837页。

③［宋］李昉等撰：《太平御览》，第250页。

④［宋］王观国著，田瑞娟点校：《学林》，中华书局，1988年，第121-122页。

⑤《史记》，第1495、2065页。

⑥［宋］李昉等撰：《太平御览》，第925、209页。

⑦［宋］宋敏求撰，辛德勇、郎洁点校：《长安志》，三秦出版社，2013年，第464页。

⑧《汉书》，第19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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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陪葬坑考古发掘得以证实①。而“银蚕”“金蚕”可能深藏于地宫，目前尚未发现。

陕西石泉征集的汉代鎏金铜蚕，西北大学博物馆收藏的鎏金铜蚕，可能都是这种所谓“金蚕”②。石

泉的发现，据《中国文物地图集·陕西分册》中《陕西省文物单位简介·安康地区·石泉县》介绍：

105-G2 谭家湾鎏金蚕出土点 ［前池乡谭家湾村·汉代］ 1984年12月，在池河东岸距地

表 2.5米的沙土中，出土鎏金铜蚕 1件及五铢钱数枚。蚕作吐丝状，通长 5.6厘米，腹围 1.9厘

米。全身首尾共计9个腹节，胸脚、腹脚、尾脚均完整，制作精致、逼真。（参见《文博》1986年2

期）③

原始资料见李域铮《石泉县首次发现汉鎏金蚕》。作者指出，鎏金铜蚕“以红铜铸造，然后施以鎏金”，“体

态为仰头眠或吐丝状”。“鎏金蚕的发现，为研究我国蚕桑丝织的历史及汉代鎏金工艺的发展状况，均提

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④已经有学者指出，“石泉发现的鎏金铜蚕，应是来自高等级的汉墓，它是墓主人

参加皇后亲蚕礼的纪念，是汉王朝农本政策在丧葬礼仪上的重要体现，也是关中和南山（秦岭）蚕桑业兴

盛的反映。”⑤所谓“墓主人参加皇后亲蚕礼的纪念”的意见或可商榷，这种“纪念”不大可能多至“金蚕数

十薄”。或说这种“金蚕”“是汉代皇帝褒奖蚕桑生产的御赐品”⑥，亦无根据。刘钊《说“金蚕”》。列举发

现的鎏金铜蚕或“金箔模压的”“金蚕”实物及各种古籍文献记载陵墓随葬“金蚕”凡13例，其中见于正史

者有4例，即：《南齐书》卷三五《高祖十二王传·宜都王铿》：“时有盗发晋大司马桓温女塚，得金蚕银茧及

珪璧等物。”⑦《南史》卷四三《宜都王铿传》：“州镇姑孰，于时人发桓温女冢，得金巾箱，织金篾为严器，又

有金蚕银茧等物甚多。”《南史》卷一六《王子瞻传》：“有一棺尚全，有金蚕、铜人以百数。”⑧可知随葬数量

“甚多”或至“以百数”的“金蚕”已成社会风习，应当与“墓主人参加皇后亲蚕礼的纪念”或“汉代皇帝褒奖

蚕桑生产的御赐品”无关。论者引“梁孝元帝萧绎著《金楼子》‘终制篇第四’中说：‘金蚕无吐丝之实，瓦

鸡乏司晨之用’”以及“梁何逊《悲行路孤坟（又名《塘边见古冢》）》”所谓“金蚕不可织，玉树何曾蘂”，指出

“随葬金蚕”的普遍。刘钊的分析是正确的：“其实墓葬中随葬金蚕并没有什么深意，只不过是为了炫

富。因为丝绸是日常生活中的必需品，特别是有身份地位的富裕人家的必需品，同时还是体现身份和财

富的象征，所以随葬金蚕就是幻想让金蚕吐丝不断，织成各种衣物和织品，让墓主人在另一个世界里保

持奢华侈靡的生活而已。”⑨

周勃和他的同行可以“以织蚕薄为生业”，说明他生活的地方蚕桑业的发达。而陕西出土的“金蚕”

实物，证明“山西”经济区的蚕桑业也得到很好的发展。西北大学博物馆收藏的鎏金铜蚕出土地点不详，

①焦南峰：《左弋外池——秦始皇陵园K0007陪葬坑性质蠡测》，《文物》2005年12期；刘瑞：《秦始皇陵K0007陪葬坑

性质新议》，《秦文化论丛》第14辑，三秦出版社，2007年。

②贾麦明：《罕见的汉代鎏金铜蚕》，中国社会科学网www.cssn.cn，2017年7月17日。

③张在明主编：《中国文物地图集·陕西分册》，《陕西省文物单位简介·安康地区·石泉县》，下册第1159页。

④李域铮：《石泉县首次发现汉鎏金蚕》，《文博》1986年2期。

⑤张维慎、张红娟：《鎏金铜蚕与秦汉关中蚕桑业》，《石河子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6期。日本京都帝

国大学文学部陈列馆收藏两件鎏金铜蚕，以及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居于青岛的日本人太田氏收藏的两件“金蚕”。

然而出土地点均不详。只能作为考察相关文物的参考。［日］滨田耕作：《金蠺考》，《東亞考古學研究》，岡書院，

1930年，第221-228页。转见刘钊：《说“金蚕”》，《中国典籍与文化》2015年3期，及张维慎、张红娟：《鎏金铜蚕与

秦汉关中蚕桑业》。

⑥汪源、汪建平：《“鎏金铜蚕”的几条注释》，《北方蚕业》2018年2期。

⑦《南齐书》，中华书局，1972年，第631页。

⑧《南史》，第1090页，中华书局，1975年，第488页。

⑨刘钊：《说“金蚕”》，《中国典籍与文化》2015年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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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汉代关中地区陵墓随葬品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结 语

对周秦汉蚕桑业经济重心的判断，以往多予齐地以较高评价。但是对于关中和蜀地的地位，也是有

所肯定的。如李仁溥《中国古代纺织史稿》写道：“战国秦孝公时，商鞅变法，奖励耕织，秦统一全国后，对

蚕丝的发展，仍很重视。”秦始皇碣石刻石“男乐其畴（田亩），女修其业（纺织）”，也得以称引。《三辅故事》

说秦始皇陵“金蚕三十箔”也予引用。书中还写道：“汉时官、私营纺织手工业都很发达，当时官营纺织手

工业规模很大。为了供应皇室纺织品的需要，西汉在京师长安设有东、西两织室（河平元年省东织，更名

西织为织室，绥和元年废），由‘织室令丞’主管。东织室、西织室俱属少府。”①林甘泉主编《中国经济通

史·秦汉经济史卷》说：“《史记·货殖列传》、《汉书·地理志》、《盐铁论·本议》、《论衡·程材》等文献记载，黄

河中下游盛产桑麻，临淄、襄邑等地是著名的纺织业中心。关中平原亦为‘桑麻敷棻’之地。四川盆地的

蚕桑也比较发达，屡有‘桑园’画像砖出土。”②

不过，“方今齐三服官作工各数千人，一岁费数巨万。”“东西织室”“费五千万”③。从成本额度、投资

数量与生产规模看，“齐三服官”远远超过“东西织室”。于是，通常的认识是，“襄邑、临淄都是当时染织

工艺生产的著名地区”，因此“汉代统治者在这里设‘服官’管理生产。”④或说“蚕桑丝织以青、兖两州与

蜀郡成都为最有名”⑤。或说“桑株数多则桑叶产量多，桑叶产量多则养蚕数量大，成丝量多，成丝织物

多”。“可以推知河北、河南、山东、江苏一带桑林的茂密。”“蚕桑业在江南更有发展。”⑥都没有说到关中

蚕桑业。本文的讨论，意在说明秦汉关中地方蚕桑业生产次于“山东”然而依然在当时经济格局中居于

重要地位的历史事实。我们这里所说的“关中”，指今人言陕西关中渭河平原及前引东方朔所谓“南山”

之地，并非战国秦代以及西汉初期包括“巴蜀”地方的“大关中”⑦。
周秦汉关中蚕桑业生产的发展，有这样三重意义：（1）促成了周秦文明进步。（2）在秦与西汉时期直

接提升了以长安为中心的帝国中枢地区的经济水准，部分满足了朝廷与上层社会的消费需求。（3）当时

在丝路东端起点为保障丝绸及其制品西输的货流畅通充实了货源。

[致谢：本文撰写过程中，得到了学友贾麦明教授的指教，谨此致谢。]

（责任编辑：胡文亮）

①李仁溥：《中国古代纺织史稿》，岳麓书社，1983年，第36-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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